附件3
管理助理、教学助理、科研助理录用人员办理签约手续具体流程
请各用工单位于7月8日之前，与拟录用人员办理签约手续，签约具体流程如下：
一、用工单位党组织对拟使用劳务派遣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情况审查，严把政治关。
二、用工单位联系劳务派遣公司沟通签约事宜（成都人才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曹竹波，电话：18008097277）。由用人单位填写《新增派遣人员确认单》，并收集拟录用人员的建设银行卡号，将上述材料发至成都人才有限责任公司曹竹波老师处。
三、劳务派遣公司与拟录用人员签订劳务派遣合同。用人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与拟录用人员和劳务派遣公司做好沟通协调，协助并监督劳务派遣公司与拟录用人员签订劳务派遣合同。



四、用工单位将签约情况报人事处（党委教师工作部）备案，将本校学生劳务派遣合同复印件交至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中心凌老师（028-87092448）处备案。



	新增派遣人员确认单

	用工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劳动合同期限
	试用期期限
	派遣地点
	岗位
	合同工资
	试用期工资
	工时制度（标准、综合、不定时）
	工资发放时间
	工资发放所属月（上月/当月）
	社保缴费基数
	社保开始时间
	公积金缴费基数
	公积金缴费比例
	公积金开始时间
	联系方式
	备注

	　
	　
	　
	　
	　
	　
	　
	　
	　
	　
	　
	　
	　
	　
	　
	　
	　
	　
	　

	　
	　
	　
	　
	　
	　
	　
	　
	　
	　
	　
	　
	　
	　
	　
	　
	　
	　
	　

	　
	　
	　
	　
	　
	　
	　
	　
	　
	　
	　
	　
	　
	　
	　
	　
	　
	　
	　

	　
	　
	　
	　
	　
	　
	　
	　
	　
	　
	　
	　
	　
	　
	　
	　
	　
	　
	　

	　
	　
	　
	　
	　
	　
	　
	　
	　
	　
	　
	　
	　
	　
	　
	　
	　
	　
	　

	　
	　
	　
	　
	　
	　
	　
	　
	　
	　
	　
	　
	　
	　
	　
	　
	　
	　
	　

	　
	　
	　
	　
	　
	　
	　
	　
	　
	　
	　
	　
	　
	　
	　
	　
	　
	　
	　



